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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績優身心障礙運動選手及其有功教練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係於八十九

年九月二十六日訂定發布，歷經五次修正，最近一次係於一百零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修正發布。為配合國民體育法一百零六年九月二十日修正公布及因應時空演變，爰

擬具本辦法第一條、第七條、第九條修正草案，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修正本辦法之法源依據。（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修正得向教育部申請核定發給獎勵之賽會者。（修正條文第七條） 

三、刪除獎審會委員任期過渡期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九條） 

  

1 
 

 

  績優身心障礙運動選手及其有功教練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係於八十九

年九月二十六日訂定發布，歷經五次修正，最近一次係於一百零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修正發布。為配合國民體育法一百零六年九月二十日修正公布及因應時空演變，爰

擬具本辦法第一條、第七條、第九條修正草案，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修正本辦法之法源依據。（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修正得向教育部申請核定發給獎勵之賽會者。（修正條文第七條） 

三、刪除獎審會委員任期過渡期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九條） 

  

行政院公報 第 023 卷 第 206 期  20171031  教育科技文化篇 

 

績優身心障礙運動選手及其有功教練獎勵辦法第一條、第七條、第九條修正草案

總說明 

 



2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民體育法

（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二條

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民體育法

（以下簡稱本法）第十四條第

一項規定訂定之。 

依國民體育法一百零六年九月

二十日修正公布第二十二條第

一項「參加國內或國際運動賽

會成績優良之運動選手、身心

障礙運動選手與其有功教練，

及對體育運動有特殊貢獻之個

人或團體，各級主管機關應予

以獎勵；其獎勵對象、條件、

程序、方式、撤銷、廢止及其

他相關事項之辦法或自治法

規，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規定，爰配合修正本辦法之法

源依據。 

第七條 參加第三條第四款或

第五款賽會，應符合下列各

款規定之一，並由具身心障

礙性質之特定體育團體（以

下簡稱申請單位）於賽會開

始一個月前，檢附參賽團隊

之選手、教練及相關人員名

單及賽會相關文件、資料，

向教育部申請核定後，始得

依本辦法規定予以獎勵： 

一、主辦單位定有分級制，

且為最優級組之賽會。 

二、連續舉辦二屆以上之新

興增辦之運動賽會。 

  前項申請之文件、資

料，規定如下： 

一、賽會中英文版競賽規範。 

二、賽會會員數。 

三、賽會及其他相關國際性

賽會現況說明。 

四、最近二屆參賽會員數及

其他相關資料。 

第七條 參加第三條第四款或

第五款賽會，應符合下列各

款規定之一，並由全國性身

心障礙運動組織（以下簡稱

申請單位）於賽會開始一個

月前，檢附參賽團隊之選

手、教練及相關人員名單及

賽會相關文件、資料，向教

育部申請核定後，始得依本

辦法規定予以獎勵： 

一、主辦單位定有分級制，

且為最優級組之賽會。 

二、連續舉辦二屆以上之新

興增辦之運動賽會。 

     前項申請之文件、資

料，規定如下： 

一、賽會中英文版競賽規

範。 

二、賽會會員數。 

三、賽會及其他相關國際性

賽會現況說明。 

四、最近二屆參賽會員數及

一、配合國民體育法第三條第

二款規定「特定體育團

體：指具國際體育組織正

式會員資格之全國性體育

團體。」，爰將「全國性身

心障礙運動組織」修正為

「具身心障礙性質之特定

體育團體」。 

二、第二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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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教育部申請核定後，始得

依本辦法規定予以獎勵： 

一、主辦單位定有分級制，

且為最優級組之賽會。 

二、連續舉辦二屆以上之新

興增辦之運動賽會。 

  前項申請之文件、資

料，規定如下： 

一、賽會中英文版競賽規範。 

二、賽會會員數。 

三、賽會及其他相關國際性

賽會現況說明。 

四、最近二屆參賽會員數及

其他相關資料。 

第七條 參加第三條第四款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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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障礙運動組織（以下簡稱

申請單位）於賽會開始一個

月前，檢附參賽團隊之選

手、教練及相關人員名單及

賽會相關文件、資料，向教

育部申請核定後，始得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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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配合國民體育法第三條第

二款規定「特定體育團

體：指具國際體育組織正

式會員資格之全國性體育

團體。」，爰將「全國性身

心障礙運動組織」修正為

「具身心障礙性質之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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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經教育部指定之資

料。 

其他相關資料。 

五、其他經教育部指定之資料。 

第九條 為審查前條申請案，

教育部體育署（以下簡稱體

育署）得遴聘相關學者專

家、社會公正人士及機關代

表組成績優身心障礙運動選

手及其教練獎勵審查會（以

下簡稱獎審會）辦理之。 

第九條 為審查前條申請案，

教育部體育署（以下簡稱體

育署）得遴聘相關學者專

家、社會公正人士及機關代

表組成績優身心障礙運動選

手及其教練獎勵審查會（以

下簡稱獎審會）辦理之。 

本辦法修正施行前，已

依原規定遴聘之委員，得繼

續擔任獎審會之委員至原任

期屆滿為止。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第二項係獎審會委員任期

之過渡規定，現已無過渡

安排之必要，爰予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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